
 

 

 

 

联合〔2022〕8782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近期重大事项的关注公告 

 

受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盾股份”）委托，联合资信评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进行信用评级。联合资信于 2022 年

7 月 8 日确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CCC，确定“蓝盾转债”信用等级为 CCC，评级展望为负

面。 

根据公司公告，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2〕13 号）。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认为，蓝盾股份公开披露的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有关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和 2019 年《证

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 2019 年《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柯宗耀作为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经电商”）时任董事长，组织安排相关人员通过虚构电子券码业务、加油站合作业务等方

式实施财务造假，柯宗庆作为蓝盾股份时任董事长，柯宗贵作为蓝盾股份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

兼任中经电商董事，未勤勉尽责，是蓝盾股份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郑燕作为中经电商时任会计机构负责人、财务中心总监，知悉并直接参与

中经电商财务造假；赵庆伦作为蓝盾股份和中经电商时任董事，在未审阅蓝盾股份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情况下，签字保证相关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未对相

关舆情和交易所关注函特别关注，未勤勉尽责，系蓝盾股份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景丽作为蓝盾股份时任财务总监，未针对蓝盾股份对中经电商

的监督管理不到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未对相关舆情和交易所关注函特别关注，签字保证蓝盾股份

2018 年和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系蓝盾股份 2018 年和

2019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黄泽华、余曜青、张越、周涛、蔡镇顺、李根

森、陈文浩、冯明强、詹桂彬，作为蓝盾股份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对相关舆情和交

易所关注函特别关注，或关注后没有采取进一步核查措施，签字保证履职期间内定期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系蓝盾股份相应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当事人

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并结合违法行为跨越新旧《证券法》适用的特别情

形，依据 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决定：①对蓝

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350 万元；②对柯宗耀给予警告，  



并处以罚款 200 万元；③对柯宗庆、柯宗贵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 150 万元；④对郑燕给予警

告，并处以罚款 100 万元；⑤对赵庆伦、景丽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 60 万元；⑥对黄泽华、

余曜青、张越、周涛、蔡镇顺、李根森、陈文浩、冯明强、詹桂彬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 50 万

元。 

根据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59.11 亿元，所有者权

益 6.57 亿元（含少数股东权益 0.59 亿元）；2022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2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51.46%，利润总额-6.39 亿元，仍为亏损。公司盈利状况未见明显改善。 

根据公司公告，2022 年 9 月 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拟同意全资子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其不

能按时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进行

重整及预重整，该事项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联合资信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及时评估并揭示其对公司主体及存续债券信用水平可能带来的

影响。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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